
王弼的体用论及其无为思想

陈　 徽

　　摘　要：在王弼的思想体系中，体用论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我们准确把握他的诸如道物（现象）关系、无为和心

性功夫等思想的基本依据。 就治道来说，王弼既推崇道家的无为之治，又试图融摄儒家的有为之术，故其所谓“无
为”便具有两种义涵：一谓治者纯粹效法道体，“以无为心”“以无为用”，摒弃一切有为之举，是曰“崇本息末”；二谓

治者基于“有生于无”之理，以道家的无为吸纳、统摄儒家的有为之术，是曰“崇本举末”（或“守母存子”）。 与上述

无为思想相应，王弼还提出了“舍己”的功夫论：它以“无欲”为核心，以复归心体虚无的本来状态为指向。 至于“性
其情”，它原非指一种独立的涵养功夫，本意是强调性与其所发之情的一体相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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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魏晋玄学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王弼

（２２６—２４９）的体用论是汉代哲学宇宙论向魏晋哲

学本体论转变的标志性思想之一。 王葆玹尝说：
“数十年前，汤用彤先生提出‘王弼哲学为本体论，
汉代哲学为宇宙论’的创见，令学界为之折服……
我在 １９８７ 年撰成出版的《正始玄学》一书，亦采用

汤先生的见解。” ［１］４６８－４６９这里所说的“本体论”之

“本体”，主要指体用之“体”。 如汤先生有曰：“王弼

所说道与时间无关。 道即宇宙全体。 汉人与何晏之

说为本质的学说，王弼之说为本体的学说……后者

（引按：即王弼）则认为体用不二。” ［２］２９８以体用之

说理解王弼关于道与万物关系的论述，本甚浃洽，且
亦可见他在魏晋玄学演进中的思想开辟之功。

然而，近年来，学者对于王弼是否有明确的体用

论以及他所谓的“体用”是否指“道体 ／现象”等问题

多有质疑。 如李晓春说：“对于王弼来说，他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体用论’范畴，他从来没有把‘体用’放
置在一个与‘本末’和‘母子’相同的高度上，更不要

说把它看作是一个高过于‘本末’ ‘母子’范畴的本

体论范畴。” ［３］又如蔡振丰，虽曰“体用这一范畴在

中国哲学上的使用，王弼可称是重要的渊源之一”，
却认为，“‘体 ／用’范畴在王弼《老子注》的解释下，
并不能以‘道体 ／现象’或‘道体 ／作用（功用）’来理

解，王弼解释的重点在于：掌握‘道’或‘体’的‘存有

之性’才有修养工夫之‘用’” ［４］ 。 王葆玹晚年也对

其早年之说进行了修订，认为“王弼 《老子注》 中

‘体’字多指形体”，且据王弼《老子注·三十八章

注》①“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云
云，指出：

　 　 “体用”对举在王弼《老子注》中仅上述一

列……可见上述王弼《老子注》中“体用”对举

可能出于偶然，“不能舍无以为体”如同说“不

能舍去无而存在或保存完整”，“体”即本身、全
身之义。 （引按：此释未安。 辨见下文） ［１］４７１

不仅如此，王葆玹还引《三十九章注》 “物皆各

得此一以居成。 既成，而舍一以居成，居成则失其

母，故皆裂、发、歇、竭、灭、蹶也”之说，认为：
　 　 上述 “舍无以为体”与此处 “舍一以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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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全同……可见“舍无以为体”便“不能自

周”，即“一体不能自全”的意思，这实际上不是

“以无为体，以有为用”，而是“以无为用，以有

为体”（引按：此释亦未安。 辨见下文），与后世

体用之说正好相反。［１］４７１－４７２

如此一来，王先生似乎又将体用论从王弼思想

中消解乃至“抹去”了。
上述质疑或理解是否成立？ 王弼真的没有体用

思想吗？ 如果有的话，体用在王弼那里又意味着什

么？ 而且，体用与本末、母子之间究竟是何关系？ 相

对于本末或母子，体用真的是一对“地位”较低的范

畴吗？ 进而言之，体用、本末、母子诸对范畴与王弼

的治道思想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 其体用思想在功

夫论上又有何表现？ 凡此问题，似乎皆须予以辨明。

一、王弼论体用与本末

关于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康中乾归纳有三

义：一是“在形体和作用的意义上对举而用。 这里

的‘体’是形体、实体、质体、形质等义，而‘用’乃指

此形体的功能、功用、作用、属性等”。 二是“在本体

与现象的意义上使用的。 这里的‘体’指本体、本
原，而‘用’指现象。 这层含义的‘体用’尤有哲学价

值”。 三是“关于原则和方法方面的，‘体’指根本原

则、主张等， ‘用’ 则指具体方法、方式等，这时的

‘体’为根本，‘用’则为从属、附属、辅助等” ［５］ 。 康

氏的这一概括可谓平允与全面。 若据之而观王弼的

论道和道物关系之说，上述关于体用内涵的前二义

［即上引蔡氏所谓“道体 ／作用（功用）”与“道体 ／现
象”］皆有表现。 只不过，道作为本体，不像第一种

意义所说是有“形体、实体、质体、形质”的。
由于哲学意义上的体用范畴在魏晋时期才产生

并逐渐流行，此前学者往往以“本”言“体用”义之

“体”。 这种情形在王弼那里也是如此，其所谓“体
用”与“本末” （以及“母子”）之说常常混杂不分。
因此，若依王弼著述中“体” “用”对举（如王葆玹）
或抽象之“体”②出现的次数为据以论其体用思想，
便嫌拘泥。

实际上，若不执泥于用词，则可以看到，王弼在

讨论道体或道物关系时提出了非常丰富的体用思

想。 而统观其说，这种体用论又主要是从三个方面

展开的：一曰道为天地万物（或现象）的本原或存在

根据；二曰道体以无（或虚无）为用；三曰道无情无

意，或曰道以无为心（与道体以无为用相应）。

首先，关于道为天地万物（或现象）的本原或存

在根据，王弼在注解《老子》时论之甚夥。 以至可以

说，《老子注》以此义之体用论述道物关系之言可谓

俯拾即是。 如：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 何由致一？ 由于无

也。 （《四十二章注》）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十四章注》）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

“混成”也。 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寥

无形体也。 无物匹之，故曰“独立”也。 （《二十

五章注》）
凡此诸善（引按：谓《老子》“上德若谷……

大象无形”云云），皆是道之所成也。 在象则为

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
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无物

而不济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一章注》）
所谓“由于无也”之“无”，亦是指“道”。 至于

“万物之宗” “先天地生” “物以之成”云云，皆是强

调道之于万物（现象）的本体性或本根性。 而“无形

无名”“寂寥无形体” “大象无形”云云，均是明道体

之“无” 性。 此 “无” 非谓日常所说的 “有无” 之

“无”：后义之“无”与“有”相对，是真的“没有（不存

在）”；前义之“无”尽管说道“寂寥无形体”或“无形

无名”，却是“有（存在）”的，而且是最根本的“有”，
即道为“万有（万物）”的最终来源或存在根据（“万
物之宗”）。 因此，王弼说：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

生③。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

也。”（《四十章注》）作为“无形无名”的道，其本体

性是无可置疑的。
其次，所谓道体以无（或虚无）为用，是指作为

“至无”或本体之“无”的道既以“无”为性，其发用

也表现出无或虚无④的特点。 正是因为以无为用

（按：此义之“无”，方与“有”相对），道体的运化之

功（“用”）才没有竭尽，从而得以成为天地万物的来

源。 对于此理，《老子》已有明论，如《老子·四章》
说：“道冲而用之又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

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⑤此“冲”既有“虚”义（与
同句后“盈”字相对，《老子·四十五章》亦曰“大盈

若冲，其用不穷”），又有“和”义⑥。 王弼则主要以

“虚（无）” 训此 “冲”，且论道体发用之虚或虚无

（“不有”）的运化之功曰：
　 　 （道）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 满以造实，
实来则溢。 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

已极矣。 形虽大，不能累其体；事虽殷，不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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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量。 万物舍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 不亦

渊兮似万物之宗乎？ （《四章注》）
如果将道的这种以无（或虚无）为用之理视为

“体”的话，其在现象界的表现（“用”）便是天地万

物（“有”）亦以无或虚无展现其各自的功用。 对此，
《老子·十一章》举例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
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凿户

牖，当其无，有室之用。”并总结道：“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王弼也注曰：

　 　 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 以其无能受

物之故……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

用也。 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

用也。
这里的“有”与“无”不是言体用关系，而是说作

为众物的“有”之所以具有种种便利，乃在于它们各

自的构成之“无”发挥着相应的功用。 如轮毂若无

空槽（“无”）以容受轮辐，车轮不成其为车轮，车子

（“有”）便展现不出载物致远的便利；又如墙壁若不

凿洞（“无”）作为户牖，其所围的空间就不具备作为

居室（“有”）的便利；陶器的中空（“无”）对于其作

为容纳、收藏等便利之器（“有”）来说，亦是如此。
无论是老子还是王弼，以无为用之理皆在其思想中

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他们推崇无为之治

的理论基础。
最后，道体流行之所以以无为用，又在于道以无

为心。 作为本体之道，其非为灵物，何以有“心”？
其实，这是王弼为彰道体运行无情无意、自然无为之

义所提出的比拟之说。 《老子·三十二章》曰：“道
常无名，朴虽小，天下弗敢臣也。”王弼注云：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 以无名为常，故

曰“道常无名”也。 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

无名。 故将得道，莫若守朴……朴之为物，愦然

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
“朴（樸）”本谓未经加工的原木，引申为事物真

实无伪的原初状态，老子在此以之喻道的浑然质朴

性。 观王弼 “朴之为物，以无为心” 云云，他是以

“朴”指道，且谓道以无为心。 而“愦然不偏，近于无

有”之说则表明：“以无为心”之“无”，即“无有”之

义。 又，王弼在《周易注·复卦注》中说：
　 　 天地以本为心者也。 凡动息则静，静非对

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 然则天地虽

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

其本矣。 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 若其

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６］３３６－３３７

“天地以本为心者” 与“寂然至无是其本” 之

“本”，皆谓根本，此“本”当然指天地万物的原始根

源，其内涵则为虚无、寂静之义［６］３４０。 因此，所谓

“天地以本为心”，即天地以无为心。 正因为“以无

为心”，天地才展现出“富有万物” “运化万变”的不

测之功。 反之，“若其（引按：谓天地）以有为心，则
异类未获具存矣”。 在此，王弼借“天地”以言道，彰
显了道以无为心，或曰道之心的虚无性。 在《老子

注》中，王弼还以“橐”“籥”因其中空（无）而声气不

竭为例喻曰：“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

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若橐籥有意于为声也，
则不足共吹者之求也。”（《五章注》）同样，天地以无

为心，无情无为，“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犹若

橐籥也”（《五章注》）。 显然，道以无为心与道体以

无为用之间是一体之两面的关系：前者是从心性的

角度以明大道无为的“心性”根源，后者则从发用的

角度以明大道无为的功用表现。 若将二说合看，正
可略窥王弼无为而治思想的大体致思理路。

在上引王弼诸说中，并无一个抽象之“体”以及

“体”“用”并举之例，但体用思维作为其道论和道物

关系思想的基本“底色”则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王

弼罕言抽象之“体”以及罕将“体” “用”并举，却并

非没有相应之说。 如其注《老子·三十八章》时曰：
“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舍无以

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寻其文

义，这里所谓的“以无为用”表面上是就“万物”而

发，实则亦通于道体以无为用之义。 或者说，万物

“以无为用”正是道体以无为用的现实表现。 而“不
能舍无以为体也”与“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
之“无”，正是“本体”意义之“无”，即道。 前引王葆

玹以“本身、全身”释“体”，且谓“舍无以为体”意味

着“以无为用，以有为体”之说，均有未安。 又，蔡振

丰之所以认为“‘体 ／用’范畴在王弼《老子注》的解

释下，并不能以 ‘道体 ／现象’ 或 ‘道体 ／作用 （功

用）’来理解”，其主要依据亦是王弼此注。 然而其

引注文曰：“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不能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

也。 以无为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

理。”核以楼宇烈校释之文，蔡氏引文“虽贵”前夺

“万物” （楼氏则据《道藏》 本及《道藏集注》 本校

补［６］１０１），后“舍无以为体”前衍“不能” （楼氏谓

“‘不能’二字涉上文而衍，故删” ［６］１０２），不仅文义

欠通，其对于注文的理解似亦可商⑦。
所以，体用论是我们客观理解王弼的道论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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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关系之说的重要依据，它在王弼思想的整个理论

体系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可以说，不明其体用论，
便难以真正通达他的道论和道物关系之说。 不过，
因王弼常以“本”或“母”代“体”，其体用与本末、母
子诸说之间也多相混杂。 之所以如此，固因当时体

用范畴尚属新说，王弼使用时难免会有失严谨，以致

与本末等说不分；同时，王弼论说毕竟是基于注解

《老子》《周易》等典籍而发，不能不受其所注之文所

限。 如果细审其说，王弼的体用论与本末论、母子论

之间仍是有所区别的。 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其论说

领域的不同：体用论主要表现在其道论和道物关系

思想中（如上所论）；本末论则主要表现在其治道思

想中，故有著名的“崇本息末”等说（论见下文）；至
于母子论，王弼既常用来阐发其道物关系思想，以彰

道之于万物的“生产”“抚育”之德⑧，又往往用“母”
指治世所应遵循的根本方法（即无为）⑨。

又，关于本末与母子，王弼似乎将它们视为同一

的两对概念。 如他说：“母，本也。 子，末也。” （《五
十二章注》）然若据《老子指略》 “崇本以息末，守母

以存子” ［６］１９６ 之说，似乎本末与母子之间仍有分

别。 因为，“崇本”与“守母”固然相通，“息末”与

“存子”却有不同。 但王弼又说：“守母以存其子，崇
本以举其末。”（《三十八章注》）若据此说，本末与母

子之间又无区别了。 为何会有上述矛盾的表述？ 或

许，这正反映了王弼试图调和儒道分歧而又高扬老

子无为之说时的“思想纠结”之状。

二、无为的逻辑：从“崇本息末”到
“崇本举末”

　 　 《世说新语·文学》尝记：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

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
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

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文中的“圣人”，是指孔子。 若据《世说》此言，

似乎王弼扬儒而抑道。 汤用彤却说：“圣人体无，老
子是有，显于其人格上有所轩轾。 而圣人所说在于

训俗，老书所谈，乃万物所资。 则阳尊儒圣，而实阴

崇道术。” ［２］９６汤先生此论，堪为洞达。
王弼“阳尊儒圣，而实阴崇道术”的价值取向与

其道体以无为用的体用思想是内在相通的。 这种情

形体现在治道上，便是在推崇道家无为之治的前提

下，又试图融摄儒家的有为之术。 因此，王弼所说的

“无为”具有两种义涵：一谓治者纯粹“效法”道体，
“以无为心”“以无为用”，摒弃一切有意有为之举；
二谓治者基于“有生于无”之理，以道家的无为吸

纳、统摄儒家的有为之术。 基于前者之理，王弼遂有

“崇本息末”之说；基于后者之理，王弼也提出了“崇
本举末”（或“守母存子”）之论。

先来看“崇本息末”说。 王弼关于治道的分类

显得粗略而苛刻，即无为与有为之别而已。 相应于

这种分类，治者的境界（“德”）也表现有二：“上德”
与“下德”。 对于无为与“上德”的关系，王弼论道：

　 　 德者，得也。 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

德为名焉。 何以得德？ 由乎道也。 何以尽德？
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

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是以上德之人，
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

不为。 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

也。 （《三十八章注》）
此段文字既指出了“上德”之人其“德”何以成

（“何以得德？ 由乎道也”），又点明了何以“尽德”
致用及其所成就的至上之功（“以无为用，则莫不载

也”）。 无论是“得德”还是“尽德”，皆须治者“唯道

是用”。 王弼此处所说的“唯道是用”，主要是就“上
德之人” （“圣王”）如何自视其“德”以及如何“尽
德”而发，即“不德其德，无执无用”。 可见，“上德”
之“德”是“空空如也”（按：空亦虚、无之义）的：“惟
以空为德，然后乃能动作从道。”（《二十一章注》）也
因此之故，“上德之人”才能“有德而无不为”。

对于何为无为或“以无为用”，王弼颇有主张治

者绝对地“无所事事”之意，他以天地何以“不仁”为
例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

仁也。”（《五章注》）所谓“自相治理”，不仅指万物

如老子所说的“自化”“自正”“自朴”（《老子·五十

七章》）等自我成就之状，也指它们自发地相互调适

所形成的和谐秩序。 所以，万物自然，本不需要外来

的引导甚至干预。 同样，欲实现“大治”，治者也非

施行“闷闷然”之政而不可。 王弼说：
　 　 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
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 其

民无 所 争 竞， 宽 大 淳 淳， 故 曰 “ 其 民 淳 淳”
也……言谁知善治之极乎？ 唯无可正举，无可

形名，闷闷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极也。 （《五十

八章注》）
文中“其民淳淳”与“天下大化”是彼此蕴含的

关系：未有“天下大化”之民其性不是质朴敦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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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民失其质朴敦厚之性的世界可称为“天下大

化”的。 相对于这种“无可正举，无可形名”的“闷闷

然”的无为之治，那种“立刑名，明赏罚，以检奸伪”
的“其政察察”的有为之治，将会导致“殊类分析，民
怀争竞”的“其民缺缺”的恶果。 所以，“以正治国，
则便复以奇用兵矣……立善以和万物，则便复有妖

之患也”（《五十八章注》）。
无为既是“上德”，有为便属“下德”：“凡不能无

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三十八章注》）对于“下
德”之“德”何以为“下”，王弼说：“下德求而得之，
为而成之，则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 求而得之，
必有失焉；为而成之，必有败焉。” （《三十八章注》）
而且，根据有为的程度之异，“下德”中又有“上仁”
“上义”和“上礼”之别。 如对于何谓“上仁”，王弼

说：“至于为之而⑩ 无以为（引按：王弼云‘无以为

者，无所偏为也’），极下德之量，上仁是也。” “上

义”，则属“为之而有以为”；至于“上礼”，其“为之

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三十八章注》），斯益下

矣。 顺此逻辑，那种强调“畏之”“侮之”的有为之政

（《老子·十七章》），则连“下德”之名亦不堪任矣。
且不论义、礼之用。 “上仁”无所偏为，泽被万

物，何以仍被抑为“下德”之列？ 王弼解释说：
　 　 （上仁）足及于无以为而犹为之焉……本

在无为，母在无名。 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

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 不能

不为而成、不兴而治，则乃为之，故有宏普博施

仁爱之者。 而爱之无所偏私，故上仁为之而无

以为也。 （《十七章注》）
他既以本末、母子指代无为与有为，又指出：尽

管皆可致“无以为”之功，“上德”与“上仁”之间却

是本质不同的，即“上德”的“无以为”乃是本于无为

而成（“不为而成、不兴而治”），“上仁”的“无以为”
则是有意为之而致（“宏普博施仁爱”）。 既属有为，
便是“弃本舍母”。 所以，论及“上仁”，王弼才说它

“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
由是，真正的“大治”便须“崇本以息末”。 在王

弼看来，治术是“崇本”还是“攻（治）末”，其结果实

有云泥之别。 他说：
　 　 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兵起也。
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 上章云：其取天下者，
常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 故以

正治国，则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 夫以

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
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

也。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立正欲以息

邪，而奇兵用；多忌讳欲以耻贫，而民弥贫；利器

欲以强国者也，而国愈昏弱，皆舍本以治末，故

以致此也。 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 我之所欲

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 此四者（引按：
谓“无为”“好静”“无事”“欲不欲”），崇本以

息末也。 （《五十七章注》）
在此， 对 于 无 为 （“ 本 ”） 之 利 和 种 种 有 为

（“末”）之弊，王弼可谓尽情予以揭示（当然，为了突

出有为之弊，王弼这里从较之“上仁”“上义”等更加

“等而下之”的层面发论）。 在短短二百余字中，他
两言“崇本以息末”，可见其意之所重。 在注释《老
子·五十八章》“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光而不燿”
云云时，王弼同样结之以“崇本以息末”之义。 至

《老子指略》，他甚至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

一言而蔽之，噫！ 崇本息末而已矣。” ［６］１９８

然而，王弼所推崇的这种无为之治只能是一种

美好想象，不可能真正落实。 一方面，诚如《老子》
所言：“朴散则为器。”（《老子·二十八章》）“朴散”
亦即“一裂”，此“朴”或“一”既指一物之为一物的

浑然之性（德），又可谓万物浑然一体的状态。 并

且，物之“朴散”与天下之裂（即世界丧失其浑沌性）
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同一过程在不同层面

的表现。 对于“朴散”为何会发生，老子主要指出两

个原因：一是事物会有“欲作”的“冲动”，故须“镇之

以无名之朴”（《老子·三十七章》）；二是治者不能

恪守无为之道，以致任意妄为。 另一方面，在王弼

所处的曹魏之世，尽管玄学兴起，好《老》谈《庄》之
风滋盛，经学氛围仍不失浓厚，且社会伦理和政治秩

序的维系依然离不开儒家的伦常之道。 对此，王弼

自也不能无视。 因此，针对老子所谓“朴散”的事

实，王弼说：“朴，真也。 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
器也。 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二十八章

注》）又曰：“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
始制有名也。”（《三十二章注》） “因其分散，故为之

立官长”，展现了“圣人”顺应现实的务实精神；“不
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则指明了诸

“有”（名分、尊卑以及相应的名教礼乐体系）由无至

有产生的必然性。 于是，除了扬道抑儒的“崇本息

末”说，王弼又提出了基于无为而调和儒道的“崇本

举末”或“守母存子”之论。
就体用之辨来说，体必发而为用，否则，体将沦

为虚寂，失其“存在”意义；用也必本于并展现其体，
否则，用将沦为虚妄无根之地。 此辨体现在道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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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礼敬等关系上，即如王弼所曰：
　 　 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
万事存焉而不劳也。 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

义可显、礼敬可彰也。 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

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

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载之

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

竞。 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

成焉……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 仁义，母之所

生，非可以为母。 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

也。 （《三十八章注》）
表面上看，当王弼说“用不以形，御不以名”“载

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时，他似乎仍是重复前云

“崇本息末”之意，但其所谓“仁义，母之所生”“故仁

义可显、礼敬可彰也”云云，又正是言体必发而为用

之理。 因为“崇本”，王弼必彰“载之以道，统之以

母”之旨，而其“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以
及“名以笃焉” “形以成焉” 云云，也有对诸 “末”
（“仁义礼敬” “形名”等）不无欣赏之意（如“厚”
“正”“清”等之所喻）。 纵观《三十八章注》，王弼为

扬“上德”、倡“无为”，其初不得不贬斥“下德” “有
为”之行，其后本于体用不二之理以及现实的需要，
他又不得不肯定“下德”“有为”的存在意义。 所以，
在该章注尾，王弼最终提出了“守母存子”和“崇本

举末”之说，曰：“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
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形名俱

有”“大美配天”，则“下德” “有为”之功臻其极矣；
“邪不生”“华不作”，则“下德” “有为”又纯正无失

（“各任其贞事、用其诚”）矣。 也正因其纯正无失，
“下德” “有为”方得致其极致之功。 所以，为保证

“下德” “有为” 不失其纯正，须应时时以本统之

（“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 那种“舍母” “弃本”
之行，必致“不周”“忧患”之过。

在《周易注》与《论语释疑》（可惜此书仅残存数

条）中，王弼更是凭借注释畅言“崇本举末”之意。
如《复卦注》虽曰“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

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而《贲卦注》又
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人

之文，则化成可为也” ［６］３２６。 “文”本谓文身，引申

有文饰之义，礼乐教化加于身亦属于文饰；“明”本

谓光照。 因此，“文明”乃谓基于礼乐教化的德行之

美而光彩耀人之义。 王弼此处强调“以文明” “止
物”，且谓“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显有高扬

儒家教化之于“大治”的不可或缺之功。 又，在《论

语释疑》中，王弼注“志于道”条曰：“道者，无之称

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 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

为象。” ［６］６２４俨然将孔子所言之道予以“道家化”。
通过此释，“志于道”的“崇本”之义遂得以彰。 而在

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条时，王弼又纵论曰：
　 　 言有为政之次序也。 夫喜、惧、哀、乐，民之

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 所以陈诗采谣，
以知民志风。 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 故因俗

立制，以达其礼也。 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

感以声乐，以和神也。 若不采民诗，则无以观

风。 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

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 故三体相扶，而用有

先后也。［６］６２５

无须赘言，此段关于诗、礼、乐教化之功的论述

是典型儒家式的。 如果仅观这一“举末”之说，不结

合前述“志于道”的“崇本”之旨，王弼论治的无为之

意便也无从得察了。

三、“舍己”的功夫

既然作为“万物之宗”的道“无心”而运化，万物

亦当率性自然而已，非如此，则不能体现道的无为之

理。 由是，君王及其所代表的政教系统和施政措施

也就成了赘余之物，甚至还会妨害万物的存在。 然

王弼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少

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周易略例·
明彖》） ［６］５９１所谓“至寡者” （或“寡者”）显是指君

王，“夫众不能治众”又显是说众庶不能自治，这与

前引其“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之

说便相矛盾。 关于王弼为何主张有君，汤用彤认为：
　 　 王弼也是名教中人物，所讲皆系孔教之书，
不过利用老庄之思想解释耳。 他从来没有主张

过不要政府，他继承黄老之术———无为之政治，
即黄老是无为的，然没有取消政府之意图。 王

弼也是同样主张。［２］４２２

汤先生此论亦有致人误解之嫌：似乎老庄主张

“不要政府”。 在庄子后学中，确有无君论者。 但

就老庄而言，他们尚无这种思想，故《老子》中时见

“圣人”“侯王”等说，《庄子》内篇也常举“至人”“神
人”等例以申“内圣外王”之理，《应帝王》更是借

“明王之治”之说以彰无为之治的大化不测之功。
王弼论治既主有君，又试图强调“万物自相治

理”，其说虽不乏不浃洽之处，却也不碍以葆全物性

为指归。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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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

而不可执也。 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
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圣人达自然之

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 （《二

十九章注》）
结合其“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之论，王弼所

说的“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当从两方面来理解：一
曰此“因”“顺”谓圣人绝对地无所作为，只做个万物

存在的“看护者”，一任万物任性自然；二曰圣人鉴

于“朴散”的事实，“因” “顺”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有

所作为。 后者“因”“顺”而为，不逆物性，畅达物情，
亦属无为。 如对于老子所谓“朴散”之论，王弼说：
“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 以善为师、不善为

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 大制者，以天下之心

为心，故无割也。” （《二十八章注》） “制（製）”本谓

剪裁、裁制，“大制”犹曰大治，自有裁制万物之义；
“割”，“剥也”，而“剥，裂也” （《说文》）。 圣人因为

“以天下之心为心”，故虽据“朴散”而裁制万物，“为
之立官长” “移风易俗”，其治（“大治”）却不会割

裂、伤害万物，亦即与物无犯。 既与物无犯，物也无

所犯之。 所以王弼又说：“含德之厚者，不犯于物，
故无物以损其全也……言含德之厚者，无物可以损

其德、渝其真。” （《五十五章注》） “含德之厚者”即

指“圣人”。 此处虽是说圣人“不犯于物”而“无物以

损其全”，实则曰圣人因能行无为之治，结果是圣人

与万物互不相犯，各葆其“德”，各存其“真”。
严格而论，这种圣人与万物各葆其“德”、各存

其“真”的无为之治只能指第一种无为（“崇本息末”
说之所喻）。 后一种无为（“崇本举末”说之所喻）毕
竟是针对“朴散”而言，“朴散”意味着物之“德”已

有所失，物之“真”已有所散。 不过，我们似也不当

就此苛责王弼。 一方面，其说往往是结合《老子》经
文而发，不能不受后者之言制约；另一方面，相对于

前一种无为，后一种无为更具有现实意义。 特别是

在“崇本”的前提下，如何通过“举末”以最大程度地

呵护万物，也许更值得深思。
圣人何以能“以天下之心为心”？ 王弼说，“天

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上德之

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 （《三十八章

注》）。 “以无为心”与“以虚为主”互文，乃谓圣人

（“上德之人”）心体虚无；“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
执无用”，是说圣人（“上德之人”）心体之发，无所执

着。 显然，王弼此处论心，其体用之意甚明：圣人之

心体用一如，其即体发用，即用显体，皆空空如也。

由于心体“空无”，不可“把捉”，故王弼论心往往就

其发用立言。 如他注《老子》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

之心为心”之说曰：“动常因也。” （《四十九章注》）
并指出：

　 　 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无所主也。
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 无所察焉，百姓

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 无避无应，则莫不

用其情矣。 （《四十九章注》）
“心无所主”“为天下浑心”，均是从心体发用上

说圣人之心的“虚无”之状。 唯其如此，百姓才“无
避无应”，而“莫不用其情矣”。

所以，无为之治是以治者之德臻于道境为前提

的。 王弼说：“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穷极

虚无也。”（《十六章注》）如果治者未达道境，心有所

执，自然不足以行无为之治。 就常人而言，人生在世

总有所执，其所执者也各不相同。 在王弼看来，不论

人们所执者为何，最终皆因有个“我”在。 或者说，
正因心中有“我”，常人才会执着于他物。 故欲行无

为，先须破除“我执”，亦即“无我”，王弼称之为“舍
己”：“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三十八章注》）至
于何谓“舍己”，王弼说：“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

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一体不能

自全，肌骨不能相容。” （《三十八章注》）。 “灭其

私”与“无其身”、“殊其己”与“有其心”皆各自义

通，前说谓“舍己（无我）”，后说谓“有己（有我）”，
而“有其心”云云则表明：所谓“舍己（无我）”，本质

上是指舍弃“有己（我）”即“执己（我）”之“心”。
又，体现着“己（我）”的“私”或“身”常常表现为各

种欲望。 于是，“舍己（无我）”功夫虽也包含对知

识、是 非、 美 丑 之 “ 心 ” 的 消 弭， 重 点 却 是 指

“无欲”。
作为“舍己”的功夫，“无欲”之“无”为动词，义

为消解、虚无。 对于此“无”，王弼除了以“灭” （“灭
其私”）“损”言之外，有时也解之以“除”或“去”。
如他释《老子》“去甚，去奢，去泰”之说曰：“除其所

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
（《二十九章注》）“甚” “奢” “泰”三者，皆为欲之所

向。 此欲苟生，“心”遂迷乱。 王弼喜以婴儿（赤子）
来象征无欲，这也是因循老子之说。 在老子那里，
“婴儿”颇富象征意义：他既可喻事物质朴未丧的原

始状态，又是生命力自足、无欲的象征，同时也意味

着气的和合之境。 王弼也说：“言任自然之气，致至

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 则物全而性得矣。”
（《十章注》）“赤子无求无欲，不犯众物，故毒螫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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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犯于人也。”（《五十五章注》）随着生命历程的展

开，人的欲念渐滋，质朴渐失。 为葆其德，便须做

“复归于婴儿”的功夫：“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老子·二十八章》）。 同样，王弼也总结“为道”
功夫说：“为道日损，务欲反虚无也。” （《四十八章

注》）“反”者，复也。 “务欲反虚无”，乃谓通过“无
欲”功夫以“复归”其心地虚无、空无所执的状态。
这表明：如果有一个“心体”的话，它本即虚无，是无

知无欲的。 圣人因为“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心体

无有遮蔽，故能“心无所主”“为天下浑心”。 常人难

免有“身”“私”之累，困于“有我”之念，不能“无心”
应物，故要做“舍己（无我）”的功夫。 此功夫之实

质，不过表现为以“无欲”为核心的复归心体虚无的

本来状态而已。
然而，王弼尚有“性其情”之说，此说似亦有功

夫论之义。 如《周易注·乾卦注》曰：“不为乾元，何
能通物之始？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是故始而

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论语释

疑》在解释孔子的“性相近”之说时，则详论道：
　 　 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
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 若以情近性，
故云性其情。 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 若逐欲

而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 但近

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
譬如近火者热，而即火非热；虽即火非热，而能

使之热。 能使之热者何？ 气也、热也。 能使之

正者何？ 仪也、静也。 又知其有浓薄者。 孔子

曰：性相近也。 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

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 今云近者，有同有

异，取其共是。 无善无恶则同也，有浓有薄则异

也，虽异而未相远，故曰近也。［６］６３１－６３２

此段文字义分两层：自起始“不性其情”至“仪
也、静也”是谈论性情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情之正；
自“又知其有浓薄者”至文末，则是专论何谓“性相

近”。 后一层意思非常清楚：王弼认为，就人性是

“无善无恶”的而言，此为性之“同”；就人们秉性“有
浓有薄”来看，此为性之“异”；又因性“虽异而未相

远”，“故曰近也”。 关于人性何以无善无恶以及

何以人们秉性“有浓有薄”，此不具论。 这里要考辨

的是：何谓“性其情”？ 以及何谓“情之正”？
前贤对于“性其情”的内涵多有阐释。 如楼宇

烈说：“‘性其情’，意为以性约束其情。” ［６］２２５蒙培

元以理性理解此“性”，认为“性其情也就是以理御

情，以理性原则统制情感因素” ［７］ 。 汤用彤则以体

用视性情，曰：“性其情者，谓性全能制情，性情合

一，而 不 相 碍。 故 凡 动 即 不 违 理， 乃 利 而 正

也。” ［２］７８王葆玹亦以“本体” “末用”视性、情，认为

性“无善无恶”，喻“义理”，情则“有善有恶”，喻事

象［１］５７３，且说：“性本身无所谓正邪，却可使‘近性

者正’。 用后人的话来表示，就是以静制动，以性御

情，便可导致‘情之正’；如果静不制动，性不御情，
将导致‘情之邪’。” ［１］５７２上述诸说中，楼说稍嫌含

混；蒙说以“理性”解性，恐有未安；汤、王二说以体

用视性情，当无异议，然对于何谓“性全能制情”
（汤说）或“以性御情”（王说），二说亦嫌不够明晰。

从体用的角度说，性体情用意味着情为性的表

现（发用）。 既然性无善无恶，其所发之情也应无善

无恶，此盖即王弼所谓“情之正”。 情虽为性之发

用，然毕竟非性；情虽非性，又毕竟是性之所发。 所

以，王弼以“近性”言情，且曰“近性者正”。 若仅就

性情之间的上述“纯粹”关系来说，“性其情”当谓性

发而为情，情亦显现其性，无有偏邪，故曰：“若以情

近性，故云性其情。”对于这种性情关系，亦可曰体

用一如。 然王弼又说：“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

邪也。”“若逐欲而迁，故云远也。”与此相对的是，
“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 “若欲而不迁，故曰近。”
诸说合看，致使情之“失真” （“情之邪”）的是“逐
欲”之“心”（“若心好流荡”）。 若心无所执，于欲无

逐，情不随欲流荡（“若欲而不迁”），则情仍近性，不
失其正。 所以，真正导致“不性其情”的是“逐欲”之
“心”。 此所谓“心”，自非心体之义。 又，王弼所论

之情主要指“五情”，学者证谓“应当为‘喜怒惧哀

乐’” ［８］ ，故其所谓情不包含欲。 情既发于性，情、
欲又不相关，则欲亦当非性之所发，应是与“身”有

关。 人生在世，不得不与万物打交道，其身与物交，
自然生发种种欲望。 常人因有“执我”之念，不能

“无心”应物，常易陷于物欲，遂致上述情“迁” “失
真”而“远”性的“不正”的结果。 然身既为天生与

我，欲望的产生与相应满足也是自然、正当的，故王

弼又说：“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如何既不为物欲

所累而又不碍于“情近性”？ 《王弼传》注记其说曰：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

等述之。 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
同于人者五情也。 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
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然则，圣人之

情，应物而不累于物者也。 今以其无累，便谓不

复应物，失之多矣。［６］６４０

所谓“圣人之情，应物而不累于物者也”，亦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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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圣人“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 而其所谓异于常

人的“神明茂”，体现为“能体冲和以通无”。 “体冲

和”与“通无”，正是“无欲”功夫致其极而达到的心

体虚无、空无所执的境界。
这里尚有疑问：何谓 “即性非正” 和 “即火非

热”？ 为何说“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能使之

正者何？ 仪也、静也”？ 自汤用彤先生以体用静动

之说理解王弼的性情关系以来，学者自然皆谓此

“静”指性之静。 然察上下文义，此“静”字似非对性

而发。 首先，据段玉裁：“凡止于是之词，谓之‘即’。
凡见于经史言‘即’皆是也。 《郑风》毛传曰：‘即，就
也。’” ［９］考其文义，“即性非正”与“即火非热”之

“即”，应皆是就“性”或“火”而言（即“止于是”之

“是”，在此分别指“性”或“火”）。 故“即性非正”与
“即火非热”是说：如同火本身是“不热”的，性本身

也是“不正”的。 此所谓“不正”，并非偏邪之义，而
是说不能以“正”或“不正”来界定性（按：火之“不
热”亦然），故下文曰“（性）无善无恶则同也”。 其

次，既然性无所谓正不正、火无所谓热不热，为何

“近性者正”“近火者热”？ 王弼说：“能使之热者何？
气也、热也。 能使之正者何？ 仪也、静也。”前“之”
谓“近火者”，后“之”谓“近性者”即情。 “仪”指礼

乐规范，“静”当指虚静功夫。 在《老子》那里，其虚、
静之义互相涵摄。 故论及“无欲”功夫（或境界），
《老子·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王弼释曰：
“言致虚，物之极笃；守静，物之真正也。”（《十六

章注》）又说：“以虚静观反复。”此“虚静”已指境

界，正是“无欲”功夫的结果。
所以，论及“舍己”的功夫，“性其情”必须建基

于“无欲”功夫之上。 或可说，“性其情”原非指一种

独立的涵养功夫，它本意是强调性与其所发之情的

一体相洽性。 故在《老子注》中，论及“舍己”功夫，
王弼唯据“无欲”为说。

结　 语

体用论在王弼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是毋庸

置疑的。 不明乎此，便很难准确地把握他的相关思

想。 正如文中所论，构成其体用论核心内涵的道为

天地万物（或现象）的本原或存在根据、道体以无为

用以及相应的道以无为心之理，既是王弼赖以解释

万物的生成、存在及其功用等现象的基本依据，也是

他在推崇道家无为之治的前提下如何结合现实、融
摄儒家治术的基本依据。 就后一方面而言，他的形

式上颇显矛盾的“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二说，因
为分别相应于“以无为用”和“有生于无”之理而发，
不仅各有其适用之域，也丰富了无为概念的内涵。
在心性功夫方面，性情之间虽为体用关系，然“性其

情”境界的实现则是以“舍己”功夫为前提的，后者

的核心表现为“无欲”。 至于这一功夫所成就的心

体虚无、空无所执的境界，其作为“体”，又正是无为

之治得以真正展开的心性基础。
由于当时体用范畴尚属新说，以及受到所注经

文的牵制，王弼常据本末或母子概念以论之，直言之

语不多。 这种情形似乎弱化了体用概念在其思想中

的理论地位，甚至引发了学者对其是否有体用思想

的相应质疑。 此诚憾事。

注释

①本文所引王弼《老子注》，皆据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 为免文繁，对于文字无异议者，一般仅标示其所属的章

数注之名。 注释中亦仅标示此书名及页码。 ②如李晓春说：“‘不随

于所适，其体独立，故曰“反”也。’这一句是在释《老子》二十五章中

出现的，《老子》言道‘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参看上下文，这个体字

在王弼的著作中其实是与本体含义最为接近的一处，但还是感到离

作为本体的体字有一定距离。”李晓春：《王弼“体用论”述真》，《兰
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１７ 页。 ③王弼

所言之“有”，实则是对万物的概括。 所谓“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义为万物作为“有”而存在（“生”）。 ④“虚”既与“无”义相通，也可

视为“无”的表现，故《老子》中多有论“虚”之言（如三章“虚其心”、
五章“虚而不屈”、十六章“致虚极”等）。 ⑤本文所引《老子》之文，
皆出自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并已据近年来出土的诸简、帛本（即郭

店简本、帛书《老子》甲乙本、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做了订正。 文

中仅标示章数名。 ⑥如范应元曰：“冲，虚也，和也。”范应元：《老子

道德经古本集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９ 页。 严遵亦

以“虚”“和”解“冲”，曰：“道以至虚，故动能至冲；德以至无，故动而

至和。 万物得之莫有不通冲和者。” 严遵：《老子指归》，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１２６ 页。 《老子·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
气以为和。”“和”则万物生生不已。 故“虚”非谓绝对的“空无”，而
是“和”的展现。 或者说：唯“和”方能“虚” （反之亦然，唯“虚”方能

“和”），方能浑然不可测（即后句“渊”之义），为万物之“宗”。 ⑦如

蔡氏说：“在上引的注文中，王弼认为‘道’的特性是‘无’，若能掌握

‘道’的‘无’性，而‘以无为用’（‘以无为心’‘以虚为主’），则能‘得
德’；然而‘得德’只是‘德其母’，只是‘上德’之境界，仍与‘道’有所

区隔，真正的道的境界必须要‘舍无以为体’，即在‘以无为用’上进

一步翻转为‘寂然无体’的境界。”蔡振丰：《中国哲学中的体用义》，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３６—４５ 页。
其实，“德（得）其母”即谓“得其本”或“得其体”，此“母”即谓道。 蔡

氏所谓“德其母……仍与‘道’有所区隔”云云，恐有不确。 ⑧如《一
章注》：“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 及其有形

有名之时，则长子、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 又如《二十五章

注》：“（道）周行无所不至而不危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为天下母

也。”⑨如《三十二章注》：“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又如《老

１２１

王弼的体用论及其无为思想



子指略》曰：“功不可取，美不可用，故必取其为功之母而已矣。”见

《王弼集校释》，第 １９９ 页。 ⑩“为之而”三字，据楼宇烈说补。 参见

《王弼集校释》，第 ９９ 页。 陶鸿庆认为，“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当
作“弃本而适其末，舍母而用其子”。 其说可参。 参见《王弼集校

释》，第 １００ 页。 楼宇烈：“‘辟’，《说文》：‘法也’，指刑法。”见《王
弼集校释》，第 １５１ 页。 《老子·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
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断句从王

葆玹说。 参见王葆玹：《通论玄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版，第 ６２ 页。 《老子·二十二章》曰：“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

牧。”若治者不能“执一”，即堕入有为之地。 如王弼又曰：“舍其母

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行则有所止。 虽极其大，必
有不周；虽极其美，必有忧患。 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三十八章

注》）此“止”，义犹《大学》“止于至善”或“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

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之“止”。
刘笑敢指出，庄子后学中存在“无君”一派，并举《骈拇》 《马蹄》
《让王》等七文以证之。 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修订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５６—２７０ 页。 如其曰：
“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
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如王弼说：“绝愚之人，心无

所别析，意无所美恶，犹然其情不可睹，我颓然若此也。” （《二十章

注》）王弼曰：“以一为主，一何可舍？ 愈多愈远，损则近之。 损之

至尽，乃得其极。”（《四十二章注》）见《王弼集校释》，第 ２１７ 页。
按：据本段文义，尾句“必性情也”，当于“性” “情”间夺一“其”字。
“而”，据楼宇烈说补。 参见《王弼集校释》，第 ６３６ 页。 王葆玹

说：“王（弼）、钟（会）……都说人性为本真纯朴，以为圣人提倡仁孝

礼义恰是‘民失性命之真’的恶果。 这种观点反映在人性论上，应是

性无善恶说。”其说可参。 王葆玹：《通论玄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５６４ 页。 如汤先生曰：“辅嗣既深知体用之不二，
故不能言静而废动，故圣人虽德合天地（自然），而不能不应物而动，
而其论性情，以动静为基本观点。 圣人既应物而动，自不能无情。”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８３ 页。 在

《乾卦注》中，王弼以“乾”象征无形之体，以“天”象征有形之用的万

物，其据“乾”统“天”之理以证性统情之义甚明。 如除了上引其“不
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之说外，王弼又

曰：“天也者，形之名也；乾（‘乾’，原作‘健’。 此据郭京说正。 参见

《王弼集校释》，第 ２２１ 页）也者，用形者也。 夫形也者，物之累也。
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 大明乎终

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 升降无常，随时而用。 处则乘潜龙，
出则乘飞龙，故曰‘时乘六龙’也。 乘变化而御大器。 静专动直，不
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见《王弼集校释》，第 ２１３ 页。 如

汤氏曰：“辅嗣既深知体用之不二，故不能言静而废动，故圣人虽德

合天地（自然），而不能不应物而动，而其论性情，以动静为基本观

点。”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８３ 页。 
此注或当如楼宇烈所说，本作：“言至虚之极也，守静之真也。”参见

《王弼集校释》，第 ３７—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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